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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學界已有諸多論述，如國學大師季羨林曾指出：

“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

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1 文化交流的高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會變遷過程中需要人們努力創造出新的思想、價值、工藝技術、信仰及行為模式來適應社會的變化。

對於澳門回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言，澳門文化重新納入中華文明的叙述框架中，將叙述的重心轉移

到“澳門”不再是東方瞭解西方文明的媒介，而是西方人瞭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觸媒”。2 回

歸 20 年來的轉變可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和解讀。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回歸以來澳門法律的發展

面臨三個主要的問題：一是如何處理原有法律──法律文化的傳統部分？二是如何處理基於主權要求

的法律設置從而體現出主權國家的法律文化？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基於基本法賦予的“高度

自治權”來處理本地社會發展的法律需求？正是基於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回應，澳門 20 年來法律發展

過程中已初步勾勒出其法律文化的發展脈絡和整體特徵。在本文看來，在主權要求之下，雖然保留了

與國家主權不相抵觸的、體現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原有法律及制度，但是澳門法律文化中與主權相關的

國家觀念、法律觀念及制度得到強化，而賦予澳門高度自治權後其法律發展的主體性明顯增強，可以

自主選擇適應本地發展需求的法律及制度，形塑自身的法律文化叙事。 

 

 

一、文化傳統的揚棄：澳門原有法律及制度的變化 

 

人類是世界上最為複雜的物種，人類的文化本身可以作多重理解。3 經典的也是最早的文化定義，

如泰勒認為：“文化或文明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倫理道德、風俗和

作為社會成員的人通過學習而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4 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法律文化可從

不同的視角來理解，從最一般的意義上它是描述以法律為導向的相對穩定的社會行為模式與態度的一

種方式。5 不僅如此，法律文化更多指向對於法律的整體感知或者體驗，而這些感知和體驗則為生活

在某一特定環境──某一特定區域、某一個特定國家、某一特定國家聯合的人們所普遍認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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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上來感知，回歸前澳門法律屬大陸法系並呈現法律文化的多元性，這一特徵在學界應該不

會產生更多歧義。7 在葡萄牙管治之下，澳門法律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法律混合體，將葡萄牙法律、澳

葡政府的法律、中國法律、華南地區，尤其是澳門的風俗習慣以及香港的某些法律(即經濟法、會計法

和商法)結合為一。8 那麼回歸後澳門法律文化多樣性的格局會有甚麼樣的變化呢？ 

保持法律基本不變是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中的一項重要承諾。9 中國政府在收回澳門時有兩

個基本目標：一是恢復行使主權；二是保證澳門平穩過渡。在“一國兩制”的方案中二者皆可以實現。

法律基本不變在回歸時能夠保證基本的社會秩序不會發生動蕩和失範，但是基本不變應是一個總體性

的原則，並不意味着法律就不可變化，變化的依據有來自《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原有法律除同基本

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10 

一般而言，澳門原有法律是指由回歸前的澳門立法會和澳門總督制定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

其他規範性文件。從不變的角度看，遵循與基本法不抵觸循的前提條件下，回歸前澳門原有法律可以

延續至回歸後“保留”成為特區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從而構成了特區現行法律制度的主要部分。特別

是刑事、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經過澳門本地立法機關予以修訂，從而“過戶”為澳門本地法律，

在過渡時期和 1999 年逐步完成主要法律的本地化工作，也構成了特區法律制度的重要支柱。根據澳

門政府的統計，1976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期間公佈的 2,123 項法律、法令，截止到 2016 年 9 月 30

日，仍生效的法律、法令共 604 項。11 

回歸以來，澳門原有法律的變化在於：要麼與主權原則相抵觸；要麼不符合澳門社會發展的實際，

從而被廢止或被修改。1999 年 10 月 3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以附件形式將一些明顯不符合中國對

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澳門的地位及抵觸基本法的原有法律或其部分條款，明確規定不採用為特區的法

律，並強調其餘採用為特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如以後發現與基本法相抵觸，可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該決定的精神也體現在特區第 1/1999 號法律《回歸法》的規定當中。 

回歸後截止到 2018 年，特區立法會通過了 271 項法律，其中涉及對原有法律進行部分修改或廢

止的有 147 項，佔所通過的法律的 54 %。12 基於抵觸原則及特區明示廢止、因法規本身訂定的生效

期間已過而失效等不生效的法律及法令共 778 項。其中在已經成為法律的第 11/2017 號法律《確定

1976 至 1987 年公佈的若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中宣佈 469 項原有法律及法令不生效，而仍在 2019 年

立法會審議中的《確定 1988 至 1999 年公佈的若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法案將宣佈 272 項原有法律及

法令不生效。13 在原有法律清理及適應化工作中，隨着回歸後社會條件發展的變化，有些原有法律與

澳門特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符合，出現不合適宜、現實中已經停止實施或者根本沒有存在

價值而有必要廢止。 

作為體現法律運作的司法制度，回歸以來基本保留了葡萄牙管治時期建立的司法制度。除了基本

法規定設立終審法院外，法院的審級設置、中級法院及一審級的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刑事預審制度、

刑事起訴法庭、行政法院管轄行政和稅務訴訟等一些具有葡萄牙特色的司法制度延續下來，基本上保

持了司法制度的平穩運作。同時，回歸後根據司法的實踐需要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根據需要在初級

法院增設法庭後達到 13 個專門管轄法庭；中級法院也設置了刑事訴訟分庭和其他案件分庭，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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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可及性及效率問題。14 

因此，回歸後在回應原有法律及制度上的變與不變之中，澳門法律文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一

方面，從整體上來看澳門特區法律體系仍保持大陸法系的特點。澳門特區的法律以成文法為主，且法

律大多採用法典形式，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性、系統性，如保留下來的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法等都是系統的、完整的、結構嚴謹的法典結構。另一方面，在摒棄與回歸後主權相抵

觸的葡萄牙法律文化之外，歐洲大陸法系的葡萄牙法律的傳統在回歸後特區法律體系中仍留有鮮明的

印迹。無論在法律職業及語文使用上，都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特色。與回歸前葡語當道的情形不同的是，

回歸後中文和葡文都是正式語文。15 法律的制定都實現了兩種正式語文──中文及葡語的雙語公佈，

而司法運作及使用中文的比例有所提升。法律職業群體中特別是法官、檢察院司法官、律師也不再是

葡人壟斷，以中文為母語的本地居民不斷加入法律職業群體。因此，在中葡雙語為正式語文的後回歸

時代，澳門法律體系在整體上仍呈現出中葡文化為主的大陸法特色。 

 

 

二、主權意識：國家法律對特區法律文化的影響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對澳門正式恢復行使主權，顯然這是澳門社會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國兩制”方案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遺留問題，既要實現中國對香港、澳門主權和治權

的統一行使，又要保證港澳的平穩過渡和繁榮穩定。回歸後，澳門人的生活方式沒有改變，澳門的社

會制度沒有改變，澳門的法律制度基本沒有改變，這些都有助於維護澳門的繁榮與穩定。 

回歸最根本性的變化是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在憲制地位上出現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澳門是中國主權國家之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因此可以說回歸意識最重要的是國家主權意識。16 基

於主權的要求和體現，澳門原有法律中與中國主權及《澳門基本法》相抵觸就不再採用為特區的法律，

特別是葡萄牙主權機關制定的延伸澳門適用或專門為澳門制定的法律，這些與中國對澳門的主權相抵

觸、具有殖民主義色彩和性質的法律不可能在澳門特區繼續生效。基於主權的要求和體現，特區作為

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國防和外交屬主權範圍事項，屬中央的權力；而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

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均來自中央的授權。17 基於主權的要求和體現，中央政

府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任免澳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18 基於主權的要求和體現，澳門

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

其所屬的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後，如認為澳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

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19 基於主權的要求和體現，澳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0 儘管回歸後在澳門司法制度中

司法官、法官有很多是葡萄牙國籍，但就司法主權而言，2019 年《司法組織綱要法》修訂時，明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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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涉及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是中國籍的法官及司法官。21 因此，恢復行使主權對於澳門

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和文化都產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變革。 

在主權的原則下，回歸後不僅原有法律及制度有所變化，而且還有基於主權要求或基本法規定的

一些全國性法律需要在澳門實施成為澳門法律制度的一部分，這些法律也進一步改變了澳門法律制度

的格局，在澳門特區法律制度的肉身上體現出“中國主權”的氣質和精神。 

作為澳門特區法律的統領和總綱，《澳門基本法》本身就是中國法律的一部分。《澳門基本法》頒

佈時附件三所列的在澳門特區實施的 8 項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後有關增加實施全國性

法律的決定，目前共 12 項全國性的法律都是體現了中國主權及其象徵和標誌，在澳門實施具有憲法

層面的意義和必要性。從回歸以來澳門特區制定的法律來看，已經成為本地立法的《就職宣誓法》《國

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區旗及區徽的使用及保護》《澳門特別行政區處理居民國籍申請的具

體規定》《軍事設施的保護》《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中國人民

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因履行防務職責而享有的權利和豁免》《維護國家安全法》等法律，就是澳門特區

落實基於主權要求而制定的法律，其目的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尊嚴、民族尊

嚴，從而增進澳門居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公約或協議在澳門的適用有特定的程序，體現出外交屬國家主權。按照基本

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在

徵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

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情況和需要授權或協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與其有關的國際協議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2 根據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

網站的統計，截至 2018 年底，有 450 項國際公約已在澳門特區適用。23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區政

府公佈或透過本地立法來執行相關的國際條約。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執行聯合國決議也是必然的要求，聯合國決議經政府公佈而構成本地需要執行的法律的一

部分。回歸以來，澳門執行適用於澳門的國際條約或聯合國決議而進行的本地立法諸如反洗錢、打擊

恐怖主義、保護野生動植物、煙草控制等範疇。這些國際性協議或決議的適用方式和程序，也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澳門在國際上並不具有主權的地位。 

作為對主權的回應，從回歸之日起澳門原有的法律制度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改造，體現葡萄牙殖民

色彩的法律文化在特區法制中加以摒棄，保留了合乎澳門法律地位的、契合澳門社會發展要求的法律

制度及文化。體現主權的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的實施，再次融入了本來就已經存在於原有法律文化中的

中國血統，澳門法律制度生發出新的軌迹，“一國兩制”構築起澳門法律發展的航道和方向，主權的

觀念和文化也進一步融入到澳門法律文化發展之中。與中國歷史上通過戰爭實現大一統不同的是，

“一國兩制”的方式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實現的是和平統一，這也是中國對世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所

做出的貢獻。至此，回歸後澳門法律制度中才發展出主權的觀念、國家的觀念、統一的觀念，澳門法

律文化經歷了國家主權文化的塑造，從而展現出不同於回歸前帶有殖民色彩法律文化的精神與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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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體性：澳門法律發展的本地回應 

 

文化人類學者吉爾茲深刻地指出，文化是人類用來解釋他們的經驗，指導他們行動的意義結構。

“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把文化看做是這些網。”24 在他看來，法律就

是一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當地人的生存樣式。25 法律是由人們所創造出來的，它是由不同

的人群在不同的社會創造出來的。因此法律文化的含義主要還是由本地人自身來演繹的，從這一個意

義上講，澳門法律文化的發展動力來源於本地法律發展的需求。 

回歸後澳門的法律文化有哪些發展變化？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賦予澳門特區高度的自治權，

真正實現“澳人治澳”，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澳門人當家作主的熱情及澳門社會發展的活力。符合本地

實際需要並自主立法，顯然是回歸以來澳門法律發展的重要面向。 

原有法律除了違背抵觸原則而不採用明示無效外，第 11/2017 號法律及 2019 年宣佈失效法律的

法案中，原有法律的失效有很重要的原因是“隨着社會的變遷，有些法規的內容顯得過時，甚至已經

明顯與社會和經濟發展脫節而有必要廢止。”26 而對原有法律的修訂則基於主權及基本法的要求，以

符合澳門特區在回歸後的法律地位，同時因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對原有法律的內容進行升級。至於基於

主權要求而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澳門特區的本地立法同樣不是全盤照搬適用，而是根據本地對

法律的理解和觀念來實現全國性法律的落地。以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本地立法為例。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而適用於特區時，特區政

府就國歌法的本地實施提出法案，在修改第 5/1999 號法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案的

“理由陳述”中就指出，當有關規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時，必須考慮到本地的實際情況和法律制

度與內地存在一定差異的問題，因地制宜地修訂才能夠準確而有效地實施國歌法。27 在法案的細則性

審議階段，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就國歌法奏唱的場合、形式和禮儀以及違反奏唱國歌禮儀是否處罰、侮

辱國歌的違法責任等問題展開討論，具體的生活場景諸如澳門社團在活動中奏唱國歌是否限制等問

題，都反應出澳門本地對國歌法實施中的尊重、禮儀、侮辱等詞的理解，體現的是本地法律的觀念和

知識。 

正如法律文化學者弗里德曼指出，現代法律文化有三個顯著特徵：一是尤其強調人的基本權利；

二是對個人自由和選擇的尊重；三是趨同，趨向於相似的問題和文化。28 權利的發展成為現代法律文

化的主要內容，從回歸以來澳門特區制定的 271 項法律來觀察，同樣可尋的是澳門本地居民對本地法

律需求的認識，反映的是澳門居民對公平、正義、效率、犯罪、權利等觀念的認識和理解。回歸後澳

門特區法律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書寫了本地居民權利的訴求和觀念的變化。諸如《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

度》《聘用殘疾人士的稅務優惠》《動物保護法》《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預

防和控制環境噪音》《修改第 2/93/M 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勞動關係法》《選民登記法》《違法

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統一治安警察局和消防局的男性與女性職程》等法律

的制定就可以看出，澳門本地居民權利及權利意識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既有對比較現代的隱私權、

環境權、健康權、動物權利及反家暴的權利等問題的關注和回應，也有傳統的平等、結社集會、殘疾

人等權利在當下的增長，同時還有體現尊老愛幼這一中國優良傳統的長者、兒童、婦女權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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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利的法律保障在特區法律發展過程中既表現出現代性的一面，也表現出傳統保守的一面，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權利訴求。從“工會法”、“同性民事相結合”的法案在審議中未獲

通過可以看出，超越本地實際情況、與民眾的傳統、價值判斷、文化、意識形態、中國文化及中國人

的共同情感等有較大出入的情況下，保守的立法可以更有效地積極穩妥地推進權利的增長，保持社會

秩序的穩定發展。29 立法者的法律觀、所秉持的價值觀念及文化理念在立法過程中都有碰撞、交流，

從而反映在所制定的法律文本之中。 

從用戶的需求角度來看，回歸後澳門居民對法律的需求持續走高，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文確

立正式語文地位之後，特區政府及立法、司法機關在回歸後肩負使用中文這一正式語文的責任，大多

數的澳門居民可以使用能夠理解的法律及其資源，法律不再是用看不明白的語言來表述，完全依賴壟

斷法律知識和資源的少數法律專家。居民對法律、律師、法官的態度不再是恐懼或逃避，中文的表達

拉近了居民與法律之間的距離，法律統治之下的社會秩序也不再是外在強加的各說各話。30 社會秩序

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並內在於本地社會需求，特區的法治秩序也進一步得到鞏固。以澳門特區法院

裁決數量及使用語文的情況統計來看，中文及中葡雙語的需求逐步上升，帶來司法過程及司法制度安

排的調整，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證基於本地需求的法律發展的主體性和意識在回歸以來獲得了長足的發

展。31 

 

圖 1 終審法院裁決語文使用統計 

 

數據來源：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歷年司法年度報告所作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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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年度施政報告中，多次重申澳門社會的法治根基仍然存在。32 社會秩

序並沒有因為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而出現動蕩，澳門法律文化也並未出現斷裂，這與“一國兩制”方針

和《澳門基本法》在澳門得到貫徹實施是分不開的。正是有了落實“一國兩制”戰略方針的《澳門基

本法》這一定海神針，澳門實現了平穩過渡、社會有序、繁榮發展。在回歸 20 年的實踐中，面對舊有

法律傳統、主權國家法律與本地法律需求三個方面的挑戰，澳門法律制度和文化在衝突與磨合的調適

中實現了自身的創造性發展。結合前文的分析，從文化的視角看，回歸後澳門法律的發展總體上呈現

如下特徵： 

一是澳門法律制度整體上仍屬大陸法系。於比較法而言，法系的分野為人們觀察、認識、瞭解、

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個便利的工具。33 回歸前澳門法律制度屬大陸法系34，回歸

後原有法律或法律制度在不抵觸的原則下保留下來，特別是主要的法典本地化延續之後，構成了澳門

法律制度的主體部分，法律制度的根基仍呈現為大陸法系的特點，因此，就法律文本、立法機關、檢

察機關、司法機關、律師等法律運作機制而言，相應地具備大陸法系的特徵。 

二是中葡法律文化融合的趨勢明顯。與回歸前中葡法律文化並存的局面不同的是，回歸後基於主

權的要求對原有法律及制度中的殖民色彩的法律文化進行了剔除，保留下來的葡萄牙法律文化已經深

深融入本地法律文化之中，構成本地的法律文化之一部分。在中文成為正式語文之後，中葡雙語的法

律運作成為常態，也成為特區法律制度的典型特徵。 

三是主權國家法律的本地實施實現澳門法律話語體系的轉換。主權基因的滿血復活必然展現出強

大的文化張力。首先是對於與主權要求相衝突的原有法律及制度要麼失效，要麼經過本地化改造適用，

顯然是對葡萄牙管治時期的殖民文化的一種“溫柔而堅決”的革命。其次恢復行使主權必然帶來話語

體系的轉換。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性行政區域，肩負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35 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中部分條款或詞語與主權相衝突的將替代

成符合基本法的詞語。36 中文成為正式語文之後，官方正式文件必須以中文或中葡雙語的形式公佈，

國家及中央、主權及象徵和標誌，國家安全等詞語也正式進入澳門法律的話語體系之中。大一統思想

之下主權的最高性決定了“一國兩制”之中“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37 一國中的國家“除了是

民族、歷史和文化意義上的國家之外，還是政治主權意義上的國家。”38 最後澳門特區官方機構的實

際運作依《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定職位的據位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可見儘管

賦予特區高度自治，儘管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僅有 12 項，但主權的基因影響到特區運作的方方面

面，從根本上改觀了既有的法律文化傳統，同時也由於港澳的回歸對主權國家──中國的法律體系和

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39 

四是法律發展的主體性增強。“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回歸時確立的一系列原

則，賦予特區高度自治權，使特區的發展並沒有淹沒在民族國家、主權這些宏大叙事結構中而喪失自

身的主體性，顯然與殖民管治時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港澳歷史遺留問題的最

佳方案，其背後的哲學在於準確地把握和平衡了“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和有機統一，展示的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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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興衰存亡歷史有着深刻洞見的中國人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上的大智慧。基本法賦予特別行政區的

高度自治權，比一般的地方自治權要高，比聯邦制國家的成員的權力還要大。40 高度自治權充分發揮

了特區的主觀能動性和主體意識。法律文化的主體意識意味着“一個民族國家的法律文化必須以自身

的特點、自身的語言、自身的思想參與和其他法律文化的溝通，參與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法律文化構

建。”41 澳門特區法律文化的主體意識在回歸後能夠根據自身社會現實的發展條件理性地選擇法律，

能夠理解自身需要，理解所訂立的法律，也能夠理解本地法律的運作，積極主動地回應原有法律及制

度、主權國家法律文化及本地法律需求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形成法律文化發展的動力因素，促使澳

門在回歸後審視與改革文化現狀，改革與調節彼此衝突的法律文化，從而創造性地推動澳門特區法律

的發展，構建一種持續穩固的法治秩序來保障特區的繁榮穩定發展。因此，現今提出澳門要“建設中

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深度挖掘澳門文化的過程中，其法律文化顯然具

有獨特的價值和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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